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辦法 

壹、目的： 

  一、為落實民主法治理念，使學生認識及體驗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活動，並培養選賢與能之 

    民主風範。 

  二、透過學生自治組織及活動，加強知識、行動、態度的串連及尊重性別平等素養之訓練，培養

服務之人生觀。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二、承辦單位：本校學務處 

  三、協辦單位：本校教務處、輔導室、總務處 

參、選舉辦法： 

  一、選舉委員會： 

    （一）成立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委員會，由校長擔任榮譽主任委員，110學年度學生自治會 

       會長擔任主任委員（附件二）。 

    （二）選務中心設置於學務處，處理選舉相關行政作業。 

  二、候選人資格： 

    （一）本校 110學年度五年級在籍學生。 

    （二）品學兼優、熱心服務。 

    （三）具領導組織能力。 

    （四）各班依民主程序推派符合上述資格之代表 1名，並填寫登記表，登記為候選人。 

    （五）候選人如為各校（團）隊學生，請衡量自身能力與時間能否同時兼顧。 

  三、候選人登記： 

    （一）候選人填寫登記表（附表一）。 

    （二）本人最近照片（選舉公報及選票印製版使用，由學務處統一拍照）。 

    （三）助選員代表 3人，填報助選員名單（附表二）。 

    （四）候選人登記表（附表一）及助選員名單（附表二）電子檔請於 111年 4月 15日（星

期五）中午 13:00前送交選舉委員會。 

    （五）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中午 13:00，由候選人親自至學務處辦理候選人號次抽

籤，並統一拍攝登記用照片。 

  四、政見發表時間： 

    （一）公開政見發表時間：於 111年 5月 10日（星期二）之中高年級學生朝會時間進行公

開政見發表，每位候選人 3至 5分鐘為限，請預做練習。 

    （二）個人競選活動：於 111年 5月 2日（星期一）至 5月 11日（星期三）共 10天，以 

       各項紙本文宣、海報等方式行之。 

  五、選舉人資格： 

    （一）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生及全體教職員工。 

    （二）選舉人名冊以教務處註冊組及人事室提供資料數據為準。 

  六、選舉投票時間：111年 5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起至 11時 10分止。 



  七、選舉活動注意事項： 

    （一）競選活動期間各候選人得辦理下列事項： 

       1.印發紙本名片或宣傳單。 

       2.懸掛標語、布條、海報（宣傳單及海報請於 111年 4月 26日（星期二）16:00前送

至選舉委員會審核蓋章後，張貼於指定處所，學務處提供各班 1張全開海報直式大

小之空間，張貼於中強樓穿堂布告欄）。 

       3.拜訪選舉人或校園遊行（下課時間）。 

    （二）競選活動期間各候選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1.贈送各類功能型宣傳物品皆視同賄選。 

       2.標語、布條、海報等宣傳品張貼地點，除公設布告欄乙處外，其餘處所或公共空間

須徵求空間所屬之班級導師或管理人員同意始得張貼，以避免造成髒亂。 

       3.不得於上課時間結眾遊行、燃放鞭炮、用擴音器材呼叫影響安寧。且家長不得參與

現場宣傳。 

       4.不得以言語、文字、海報及網路等方式攻擊其他候選人，亦不得損毀其他候選人標

語海報。 

    （三）其他： 

       1.政見內容以學生自治管理、辦理校園活動（非校內現行之各項活動）為主，但須符

合各項相關校園規範，並避免空談、不切實際、超過學生自治會團隊能力及承諾無

法兌現之內容。 

       2.政見內容（附表一之電子檔）於 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中午 13:00前送交選

舉委員會。 

       3.名片、宣傳單、標語、布條及海報請於開票後 2日內自行清理乾淨。 

       4.可利用課餘時間及午休拜訪各班爭取支持，但須先徵求該班導師同意始可進行。 

       5.如違反選舉辦法，經選舉委員會調查屬實，予以登記告知。 

       6.各項違規登記累計達 2次，將取消其候選人資格。 

  八、投票作業： 

    （一）投票所一、二設於中正樓穿堂。 

    （二）由 110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成員擔任各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 

    （三）各班接到投票通知後，由級任導師依照班級座號帶隊，按時前往投票所進行投票。 

    （四）各選舉人領取選票後，應使用規定之工具，於圈選處依個人意志自由圈選。 

    （五）每位選舉人只能圈選 1名候選人，若有重複圈選或無法辨明圈選內容者，以無效票 

       論計。 

    （六）選票不得攜出投票所或亮票，否則以廢票論。 

  九、開票作業： 

    （一）投票結束後，隨即於本校會議室進行開票。 

    （二）五年級各班選薦 2人擔任監票員（附表二），名單請於 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中

午 13:00前送交選舉委員會。 

    （三）有無效票之認定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



辦理。 

    （四）111年 5月 12日（星期四）15:00以前公告開票結果及當選名單。 

  十、選舉結果： 

    （一）最高票者當選學生自治會會長，次高票者當選學生自治會副會長，其餘候選人聘為學

生自治會委員。 

    （二）於 111年 5月 31日（星期二）全校升旗典禮時間頒發當選證書並辦理交接。 

    （三）任期自 111年 6月 1日（星期三）起至 112年 5月 30日（星期二）止，為期一年。 

    （四）協助推展校內各項活動如下： 

       1.對外代表中正國小全校學生，得代表出席有關本校學生之各項活動。 

       2.協助辦理學生朝會。 

       3.組織學生自治會幹部，協助學校各項活動之推展。 

       4.帶領學生自治會成員，辦理校園活動。 

       5.配合其他交辦事項。 

    （五）當選者請於 2週內提出學生自治會成員之確定人選。 

肆、注意事項： 

  一、本選舉純為學生自治活動，為尊重選舉人「神聖一票」，請全校師長基於超然立場，切勿操

縱選舉人意願，敬請配合。 

  二、嚴格禁止家長對學校師生進行遊說活動。 

  三、嚴格禁止金錢、暴力及不良習慣介入本次選舉活動。 

  四、有關投（開）票所工作要領，以現行法令規定為準規劃。 

伍、經費概算：略 

陸、附件： 

  一、選舉作業流程配當表 

  二、選舉委員會名冊 

  三、選務工作人員職務分配表 

  四、投票班級報到紀錄表 

  五、檢舉違規事件申請調查表 

柒、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作業流程配當表 

日  期 預定進行事項及所需事項 備  註 

04月 01日（五） 
公告選舉辦法 

選委會成立 

學務處、學生活動組、學自

會會長 

04月 15日（五） 

候選人登記（交登記表、助選員名單） 

交監票員推薦名單 

抽籤號次、拍照 

公告候選人名單 

五年級導師、學生活動組、

選委會 

04月 26日（二） 

宣傳單、海報核章 

選舉公報出刊 

選舉人名冊統計 

選委會、學生活動組 

註冊組、人事室 

04月 26日（二）至 

05月 06日（五） 
選票印製、清點 學生活動組、選委會 

05月 10日（二） 
公開政見發表 

規劃投、開票所位置及動線、選務工作人員講習 

學務處、學生活動組、 

學自會、選委會 

05月 02日（一）至 

05月 11日（三） 
個人競選活動開始 學生活動組、選委會 

05月 12日（四） 

投、開票所設置及動線場佈 

投票作業（上午） 

開票作業（中午） 

公告開票結果及當選名單 

學務處、學生活動組、總務

處、選委會 

05月 31日（二） 學生自治會會長移交宣誓就職、頒發當選證書 校長、學務處 

 

 

 

 

 

 

 

 

 

 

 

 

 

 

 

 



附件二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委員會名冊 

職務名稱 姓  名 單位/班級 備  註 

榮譽主任委員 李國明 校長室  

榮譽指導委員 王佳瑜 學務處  

榮譽指導委員 張勝強 教務處  

榮譽指導委員 邱怡芬 總務處  

榮譽指導委員 陳克惠 輔導室  

指導委員 吳幸嬛 學生活動組  

指導委員 胡竣傑 生活教育組  

指導委員 陳信記 體育組  

指導委員 江玲玲 環保衛生組  

主任委員 何適安 學生自治會會長 

04月 01日至 05月 11日輪流

於每日中午 12：40 至選委會

協助選前作業 

副主任委員 蔡羽庭 學生自治會副會長 

選務委員 廖宥鈞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楊允翔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吳宸瑜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黃子亮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李康賢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吳家蓁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黃顗璇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李加澤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陳定為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林潔昕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吳怎嶧 學生自治會幹部 

選務委員 呂仲顗 學生自治會幹部 

 

 

 

 

 



附件三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選務工作人員職務分配表 
投 票 作 業 

項次 區 別 職 稱 班 級 姓 名 備註 

1 中正樓穿堂 總管理   1.07：50前至中正樓穿堂就位完 

  畢。 

2.全校投票完成後統一至餐廳用 

  餐。 

2 

第一投票區 

第一區總指揮   

3 身分驗證   

4 發遞選票   

5 投票引導 1   

6 投票引導 2   

7 出場引導   

8 

第二投票區 

第二區總指揮   

9 身分驗證   

10 發遞選票   

11 投票引導 1   

12 投票引導 2   

13 出場引導   

14 中正樓前庭 出場管制   
 

開 票 作 業 

項次 區 別 職 稱 班 級 姓 名 備註 

１ 

第一開票區 

票匭取票   用完餐後於會議室公開開票、唱

票。 2 唱票員 1   

3 唱票員 2   

4 票數登記 1   

5 票數登記 2   

6 票張整理歸納   

7 票張整理歸納   

8 

第一開票區驗票監察 

501 502 統一至餐廳用餐，12：00會議室

就位。 9 503 504 

10 505 506 

11 

第二開票區 

票匭取票   用完餐後於會議室公開開票、唱

票。 12 唱票員 1   

13 唱票員 2   

14 票數登記 1   

15 票數登記 2   

16 票張整理歸納   

17 票張整理歸納   

18 

第二開票區驗票監察 

501 502 統一至餐廳用餐，12：00會議室

就位。 19 503 504 

20 505 506 

 

 



附件四 

花蓮市中正國小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投票班級報到紀錄表 

班級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備  註 班級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備  註 

301    501    

302    502    

303    503    

304    504    

305    505    

306    506    

401    601    

402    602    

403    603    

404    604    

405    605    

406        

407        

登錄人員： 

 

 

 



附件五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檢舉違規事件申請調查表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班級  

候選人姓名  候選人號次  

違規事件樣態 

（可複選） 

□賄選  □恐嚇威脅  □違規張貼傳單  □攻擊其他候選人  □毀損物品 

□宣傳時間不宜      □宣傳內容不宜  □宣傳方式不宜    □其他＿＿＿＿ 

相關證據 

(請條列附件，並

檢附之；無者免

填) 

 

 

 

 

 

事件簡述 

 

 

 

 

 

 

 

 

 

 

 

 

 

 

 

 

 

請求事項 

(申請人對處置的

期待與要求) 

 

 

 

 

選舉委員會 

調查及處置結果 

 

□無違規事實，不予處置 

□違規行為屬實，予以警告 

 第＿＿＿＿次 

□違規行為屬實，取消候選人 

 資格 

選舉委員會 

簽章 

 

 

 

 

 

 

 

 



附表一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會長候選人登記表 

  申請人依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辦法規定登記為學生自 

治會會長候選人。 

  此致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委員會 

申請人姓名  就讀班級 五年   班 

性別  學號  

經歷及具體 

優良表現 

(字數限 100字 

以內) 

 

政見 

(字數限 150字 

以內) 

 

導師簽章  抽籤號次  

◎本登記表電子檔請於 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中午 13:00前送交選舉委員會。 

◎候選人請於 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中午 13:00至學務處集合進行號次抽籤及拍

照。 



附表二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小 111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 

助選員及監票員名單 

項目 助選員 1 助選員 2 助選員 3 監票員 1 監票員 2 

姓名      

班級      

性別      

選委會審核  

◎本名單電子檔請於 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中午 13:00前送交選舉委員會。 

◎監票員工作時間：111年 5月 12日（星期四）12：00～13：30。 

  監票員工作地點：會議室。 

◎煩請導師讓擔任監票員之學生提前到餐廳統一用餐。 

 


